凤泉区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说明

2019年凤泉区三公经费累计支出379.43万元，同比去年三公经费累计支出增长45.47%，主要原因如下：

1、2019年公务用车购置费共计150.18万元。其中，凤泉区公墓公务用车购置费10.78万元；检察院公务用车购置费23.82万元；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购置费47.95万元；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务用车购置费67.63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1.41万元。
2、2019年公务接待费57.84万元，较去年增长13.25万元，增长29.7%。主要原因，区事管局2019年承担了省巡视组在我区为期两个月的巡视工作招待费用，较去年增长22.59万元。

仅此两项支出共计208.12万元，若2019年三公经费支出扣除此两项支出208.12万元后三公经费支出是171.31万元，较2018年降低了37%。

3、2019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同比下降100%。

4、2019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4.41万元，同比下降13.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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